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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务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

通     知 

 

各系，各办，各附属医院： 

    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公务车辆的管理和使用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

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务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大学医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4日 

 

 

 

 

浙江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4 年 7 月 7 日印发 



 

       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务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

     

为加强学院公务用车的管理，明确相关职责，提高车辆使用效率，

确保行车安全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并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和需

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一、公务车服务范围 

（一）学院邀请的国内外专家公务活动接送。 

（二）学院党政领导公务活动外出接送。 

（三）学院职能办公室公务活动外出接送。 

（四）在不影响学院用车的前提下，系、学科工作用车须提前填

写派车单并报党政办公室主任签字同意，过桥过路费、汽油费、驾驶

员补助等由用车部门承担。 

（五）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用车的，须征得党政办公室主任同意。 

二、公务车管理与使用规定 

（一）学院车辆由党政办公室统一管理，专人调度。用车应至少

提前半天向党政办公室提出申请，由党政办公室依据轻重缓急和登记

先后顺序予以安排。 

（二）除学院安排的公务活动外，学院领导其他活动不安排用车。

特殊情况或用车紧张时，公务活动只负责送达，出差只安排送机。对

近似方向、时间的派车要求尽量合用，减少派车次数和成本。 

（三）驾驶员按党政办公室派车指令出车；学院领导紧急事情出

车，驾驶员必须第一时间向党政办公室调度负责人报告任务内容及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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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。 

（四）学院车辆一般不得在外过夜，车辆使用完毕，驾驶员应将

车辆停放回综合楼停车场，特殊情况须经党政办公室主任批准。 

（五）学院车辆由专人驾驶，未经分管领导批准，严禁非专职驾

驶员驾驶。 

    （六）学院车辆原则上不得外借。上级主管部门或兄弟单位因工

作需要借用车辆的，在确保学院用车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经学院分管

领导同意，可由党政办公室调度安排。 

      三、驾驶员的管理 

（一）驾驶员必须遵守交通法规，严禁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，确

保安全。驾驶员被曝光或违章被处理，后果自行承担。 

    （二）驾驶员须自觉遵守工作纪律和单位各项制度，服从党政办

公室调度，不得擅自出车。无出车任务时应在办公室或学院周围待命，

不得随意离岗。休息时间，驾驶员应保持通讯畅通，服从工作安排。 

    （三）驾驶员平时对车辆要勤检查、勤保养，保持车容整洁、车

况良好。发现油料不足时，驾驶员要及时加油；发现故障，驾驶员应

及时汇报，病车不得上路。车辆维修、设备更换和增添须汇报党政办

公室主任批准，驾驶员不得自行作出决定。 

    （四）驾驶员补助： 

1、加班：主城区内按晚上加班 20 元/天，双休日 50 元/半天的

标准给予补助。 

2、出差：按单程 100 公里以内（含）50 元/次给予补助，100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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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以上 100 元/次给予补助。 

    四、车辆调度流程 

    1、学院领导 

 

    2、职能办公室用车 

 

 

   五、附则 

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,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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